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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的科学名词审查活动：1928－1949 

温昌斌[1]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上海  200030） 

 

摘  要：近代科学要在中国得到传播和发展，必须解决科学名词的统一问题。因此，科学名词审查工作受到了

高度关注。1928－1949年间，不少组织参加了这项活动。本文全面介绍了它们的工作，并分析了民国晚期审查

工作比早期工作成效大得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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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现代科学诞生于西方，在其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必须解决译名统一问题。明末清初，虽然西方科学传入

中国已盛极一时，传教士的译著约有120余种，[[1]]但因其范围极广，故数量并不多，译名问题没有引起时人注
意。清末传入的西方科学远比明末清初来得多来得猛，科学（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译著已达大约2100种，
[[2]]此时译名混乱现象很多，译名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有些组织为统一译名做了不少名词审查工作。 

    由传教士组成的益智书会，在1877年－1905年间，审查编订过名词，其最大成果为审查编订出版了《协定

化学名目》（1901）和《术语辞汇》（1904年初版，1910年修订版）。 

    供职于江南制造局的傅兰雅参与了益智书会的科学名词审查活动，并借机整理了《金石中西名目表》、

《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汽机中西名目表》，由制造局出版。 

    由传教士医生组成的博医会，自成立起（1886年），直至民国初年，一直从事着医学名词的审查工作。

1908年编辑出版的《英汉医学词典》是其名词审查活动的重要成果之一，1913年博医会名词委员会对该书作了

较大修改和补充。 

    清政府学部审定科于1908年编纂了《化学语汇》、《物理语汇》；清政府学部于1909年设立的编订名词馆

编订了《数学名词中西对照表》。 

    虽然不少组织从事了审查编订科学名词的工作，但是，清末的译名统一工作成效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失败

的[[3]]。其主要原因是科学名词审查活动对人才要求很高，既要通外语和西方科技，又要通中国语言文化，而在
当时，这样的人才极其匮乏。 

    进入民国后，译名统一的任务更艰巨了。一方面要解决清末遗留下来的问题，另一方面，民国时期传入的

西学著作更多，据粗略估计，民国时期科学（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译著约为95500种，[2]产生的译名大大多
于清末。 

    留学事业及中国本土科学教育的发展，为民国时期的科学名词审查活动准备了人才，这使得当时的科学名

词审查活动取得了较大成绩。民国时期的科学名词审查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医学名词审查会

及科学名词审查会时期（1911－1927），第二阶段为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及教育部编审处时期（1928－

1931），第三阶段为国立编译馆时期（1932－1949）。关于清末的科学名词审查活动，王树槐[[4]]、王扬宗
[[5]]、张大庆[[6]]等先生或就整体或就局部作了详细论述；关于民国时期第一阶段的科学名词审查活动，张大庆

先生也有详细论述[[7]]。本文拟对民国时期第二、第三阶段的科学名词审查活动作详细论述。 

 



1．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及教育部编审处时期 

 

1.1 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所做的工作 

    1916年，医学名词审查会诞生，开始审查医学名词。1918年，医学名词审查会正式更名为科学名词审查

会，全面审查各科名词。到1927年，科学名词审查会已审查通过了一大批名词，其中大部分已由教育部审定。 

正当科学名词审查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并雄心勃勃地想进一步加大名词审查力度的时候，时局发生了变化。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改教育部为大学院。 1928年，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委员

为胡适、王岫庐、李煜瀛、宋春舫、曹梁厦、余凤宾。同年，译名统一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在上述6名委员的基

础上，增补严济慈、何炳松、秉志、郑贞文、李四光、姜立夫等15名委员。科学名词审查由该委员会负责。鉴

于该委员会是官方机构，科学名词审查会这个主要由民间社团合组的准官方机构很识相地自动停止了审查名

词，随后仅仅是整理出版了它曾经审查过的一批名词。 

    医学名词审查会及科学名词审查会的组织和制度都是不完善的：没有稳定的国家拨款支持，与会团体需要

分担部分名词审查费用；缺乏专职的名词工作人员，名词起草工作由名词审查委员兼任，而这些名词审查委员

都有繁忙的医务或教务要做，只能在业余时间起草名词；没有完善的名词编订程序等。这些缺陷使得医学名词

审查会和科学名词审查会的成绩大打折扣。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很重视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它一成立，就在《大学院公

报》上相继颁布了该委员会的组织条例、职员办事规则及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工作计划书。 

    《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该会的职责是“统一各科译名”，其经费“由大学院依照预算，

按月发给”，并规定“本会委员均为无给职，于开会期间酌送夫马费，但主任及常务委员，得酌支津贴”。这

表明，名词审查费由国家拨付，不再需要学会团体自筹。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名词审查是公益事业，国家的资

金支持是这项工作能持续有效进行的重要保障。 

    《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职员办事规则》规定该会的职员组成及职员职责：“由主任任用秘书兼编译员一

人，编译员三人至五人，缮写员二人”；编译员负责“选集，统计，归纳，参考，翻译各科术语译名”；秘书

兼编译员除了履行编译员职责外，还需“办理本会一切文牍及会议记录”；缮写员“缮写各编译员译稿，及本

会文牍，并整理检查本会所有书籍，报章，杂志，及案卷档册”，“兼任杂务”。这也是一大进步，因为指定

专人负责编译及缮写，有利于提高名词审查的效率。 

    《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工作计划书》对该会的工作范围、工作分配、编译步骤及程序、审查及公布程序

作出了规定。其工作范围为：在原科学名词审查会的工作成果上，继续开展科学名词审查工作。工作分配为：

编译工作由该会职员担任，审查工作由该会委员担任。编译步骤为：从编译高中程度以下各科名词入手，逐渐

推进到编译专门大学程度的各科名词。编译程序为：（1）从已出版的各种书籍中选集各种译名。（2）统计译

名经见次数（以每书为一次）。（3）按经见次数，确定同名异译的各名词的通用程度。（4）对于各种通用译

名，附注英法日等译名。（5）记汉字译名于卡片正面上端，英法德日等译名，依次附注于下，于必要时，加注

拉丁文。（6）同名异译的译名，选其最通用之名于卡片正面，将异译各名记入卡片反面，并略记选定的理由。

审查及公布程序：编订好的各科译名，由主任会同常务委员复核后，分别送交各该科委员先行审查，再行开会

决定。决定的译名，送请大学院陆续公布。 

    从上述《工作计划书》来看，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1）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承认原医学名词审查委员

会及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的工作。这有利于保证科学名词审查的连贯性。（2）遵循明确的名词编译步骤和编译

程序。这有利于保证科学名词审查的严格性。（3）明确规定使用卡片，并采用频率统计的方法来进行科学名词

审查工作。这有利于保证科学名词审查的科学性。（4）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名词直接由大学院公

布，而不再需要再度审定。这有利于提高名词审查工作的效率。这其中（2）（3）（4）三点都是医学名词审查

会及科学名词审查会所欠缺的。 

    1928年11月，大学院又改组为教育部，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也就不再存在。1928年12月，教育部设立编

审处，科学名词审查事宜归编审处办理。由于存在时间不长，在具体的科学名词审查方面，大学院译名统一委

员会做的工作不多，大致如下：（1）着手审查矿物学、岩石学、地质学名词，但尚属初步草案；（2）拟定了

《中等数学名词草案》；（3）搜集物理名词和化学名词。 

    虽然在具体的科学名词审查方面，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并无多大作为，但在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方面，

它的功绩是巨大。它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关于名词审查经费来源、名词审查机构组成、名词审查职责分配、名词

编译审查公布程序等的官方纲领性文件，为我国名词审查机构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2教育部编审处所做的工作 

    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取消后，由教育部新设立的编审处负责科学名词审查事宜。1929年2月，教育部编审

处公布了编审处译名委员会规程，其实质内容与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所提出文件大致相同，并聘请赵廷为、

郑贞文、黄守中、沈恩祉、洪式闾等15人为常务委员，分为数学、物理、化学、医学、药学等18组，前后共聘

委员240余人。1929年3月28日，教育部编审处召开译名委员常务会议，议决译名委员会工作计划大纲。1929年9

月，教育部组织召开了药学名词审查会，审查委员会主席为当时的教育部次长、译名委员会主席马叙伦，委员

为洪式闾、於达望、沈恩祉等19人。审查的名词包括原科学名词审查会审查通过但尚未公布的药用化学及生药

名词以及后来酌量增加的名词。通过的药学名词经后来成立的国立编译馆再度组织审查，然后由教育部公布。

共计药学名词1800余则。教育部编审处还将科学名词审查会的《物理学名词（第一次审查本）》加以订正，成



为《物理学名词（教育部增订本），于1931年分发国内物理学家，征求意见。 

    1932年6月，国立编译馆成立。自此至1949年，科学名词审查事宜由该馆负责。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至

国立编译馆成立，前后约计五年之久，在此时期内，教育当局对科学名词审查问题，虽没有具体的决定，亦没

有刊物发表整理经过，然其搜集的档案，为后来审查科学名词，奠定了部分基础。 

1.3中国工程学会所做的工作 

    在此期间，官方科学名词审查机构没有公布名词，但民间社团中国工程学会编纂审查公布了多部工程名

词。中国工程学会成立于1918年，成立之始便设立名词股，从事工程译名的编纂审查工作。科学名词审查会末

期，中国工程学会曾组织工程名词审查委员会，参与科学名词审查会的工作，但由于政局更替，科学名词审查

会并未审查工程名词。鉴于没有分科别类的工程名词刊行于世，各方对此又是需求甚切，中国工程学会“爰特

组织工程名词委员会，对于全部工程名词，汇成大观”。[[8]]并于1928-1930年间公布了机械工程、道路工程、
汽车工程、航空工程、无线电工程、染织工程、电机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等9部工程名词草案，为我国工

程名词的统一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2.国立编译馆时期 

 

2.1国立编译馆小史 

    1932年6月，教育部为加强学术文化图书编辑，成立国立编译馆，辛树帜担任首任馆长。该馆所需经费及工

作人员薪水由国家拨付。该馆工作分编译和审查两大部分，编译部分包括编译各科名词、专著及教科图书等，

审查部分包括审查教育部令各书局呈送的学校用教科图书及标本仪器等。成立之初，设编审、总务两处。编审

处又分设人文、自然两组，各设主任一人，由专任编译兼任，主理各组编译及审查事宜；各设专任编审、特约

编审及编审员若干人，分任编审及审查事宜。总务处设主任一人，由专任编译兼任，负责总务事宜。1933年7

月，将专任编审改为专任编译，特约编审改为特约编译，编审员改为编译。同年11月，取消编审处，仍设自

然、人文两组，改总务处为事务组。 

    1936年7月，陈可忠继任馆长。1937年7月，抗战爆发，国立编译馆奉令迁庐山，嗣徙长沙。次年复移重

庆。1939年4月再迁江津白沙。在多人的呼吁下，政府于1942年改组扩大国立编译馆，原人文、自然两组保留，

原事务组改为总务组，并增设三个新组：教科用书组、教育组、社会组。由教育部长陈立夫兼任馆长，陈可忠

任副馆长。同年8月再迁巴县北碚。 

    1944年2月，陈立夫不再担任馆长，由陈可忠复任馆长。1946年8月，该馆迁回南京。1948年5月，陈可忠辞

去馆长职务，由赵士卿继任馆长。1949年该馆撤至台湾。[[9]] 

    国立编译馆的自然科学名词编审工作一直由自然组承担。 

2.2国立编译馆编订名词并组织审查的经过 

    国立编译馆成立后，继承了原教育部编审处的科学名词审查事宜。在审查名词过程中，编译馆负责“起

草，整理，及呈请教部审核公布之责”。[[10]]其工作程序大致为：先由国立编译馆搜集各科英、德、法、日名
词，参酌旧有译名，慎于取舍，妥为选择，形成草案。每种名词的草案完成以后，分送各有关系学会及各著名

大学诸专家征求意见。复经教育部聘请国内专家，组织审查委员会，加以审查，然后请教育部公布。[[11]]鉴于
国立编译馆有名词工作经费和名词编订人员，此时的科学社团（学会）几乎不再单独从事科学名词审查活动，

而是采取与国立编译馆合作的方式进行。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名词审查经费来源、名词审查机构

组成、名词审查职责分配、名词编译审查公布程序的纲领性文件，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和科学名词审查

会一样，编译馆也没有规定明确的名词审查准则。根据公布的各科名词的凡例来看，编译馆组织名词审查所遵

循的审查准则是：（1）采用固有的或已通行的名词；（2）如无相当的固有名而又无通行的现成名，则采取意

译；（3）如（1）（2）行不通，则采取音译；（4）新造字，多见于化学名词中，使用时有严密的原则。这与

科学名词审查会的审查准则相似。 

    至解放前夕，国立编译馆编订了多部名词，其中一部分经过专家审查后，陆续公布出版。下面简介《化学

命名原则》的编审经过。 

    自江南制造局翻译化学书籍以后，化学译名便成为各译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在清末就有不少组织和

个人为统一化学译名努力过，如江南制造局、益智书会、清政府的学部、虞和钦等，但收效不是很大。进入民

国后，教育部于1915年公布《无机化学名词》，仍是不甚详细，而且没有涉及有机名词。医学名词审查会和科

学名词审查会设过化学组，审查化学名词，从元素名词到无机化合物名词，到化学术语，到化学仪器名词，到

有机化学普通名词，最后到有机化学系统名词。1921年全部名词审查完毕，由教育部公布，至此，化学名词有

了一个较为统一的标准。 

    但是，科学名词审查会制定的化学名词，却始终未能得到普遍推行，反对力量主要是来自当时在国内出版

界居首要地位的商务印书馆。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商务印书馆就一直在采用郑贞文制定的无机和有机名词系

统，而且由于该馆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当时社会上所用的化学译名，绝大多数都出自该馆。郑贞文的名词系统

与科学名词审查会的方案有很大分歧，这样，关于化学名词的激烈争论一直持续到1932年以后。 



    在国立编译馆成立之前，译名问题虽然没有确定方案，但这一时期所做的工作为后来审查译名打下了基

础。 

    国立编译馆一成立，便开始着手整理化学名词，聘请郑贞文主持此项工作，参考各方意见，编成具体方

案。1932年8月，教育部采纳陈可忠的建议，召开化学讨论会，讨论国防化学、化学课程标准以及化学译名三大

要案。在译名方面，由郑贞文拟定的草案，在经提案委员会审查并交译名组通过后，由大会讨论，通过了若干

条重要的化学命名原则，并对元素译名进行了表决。同时大会请求国立编译馆尽快成立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

详订有机化学名词，清理无机化学和仪器名词。同年8月，教育部及该馆合聘郑贞文、王季梁、吴承洛、李方

训、陈裕光、曾昭抡、 恂立等7人为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郑贞文为主任委员。该委员会根据化学讨论会

议决的化学定名原则，参照历年来各家草案及论著和化学讨论会上各专家的提案及意见，悉心整理，审慎取

舍，反复证验，郑重审查，并征求各处学术机关的意见，四易其稿，终于编成《化学命名原则》，于1932年11

月由教育部公布，次年6月出版，成为国立编译馆最早出版的科学名词专著。 

    《化学命名原则》出版后，在学术界及全国各地得到普遍推行，各种用中文撰写的化学书籍和论文所用的

名词，多以此为根据，以前同名异译、凌乱纷歧的弊端，逐渐消除了。同时，各方专家发表意见，互相商讨，

以期化学命名日臻完善，如中华医学会、曾昭抡等组织或个人，均撰成专文，或对元素的名称，或对化合物的

命名法，提出看法。该馆原设有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由教育部聘请郑贞文等7人为委员。后因化学仪器名词及

化学工程名词均待拟订，就由中国化学会推荐人员，由教育部聘任，分别组织审查委员会。1936年10月11日，

三委员会合并为“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除原有委员外，加推数人，合共委员27人。 

    1937年1月19日，教育部召开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会议，历时5天，开会9次，到会委员达20人，最后三次因

讨论《命名原则》的修改，特邀请中华医学会、中华药学会及卫生署派代表参加。当时提出改订议案，经审查

会逐条讨论，大体主张保留原公布译名，以少改动为原则。特别是氢、氧、氮、氯、砷五个元素名称，全场一

致议决永不更改。新发现的元素及氢的同位素，则均增订了译名。无机及有机化合物的译名原则，也略有增

改。 

    抗战爆发后，国立编译馆西迁，由曾昭抡、袁翰青、李秀峰、张辰等人根据会议决案，校勘整理。又鉴于

化合物译名的重要，依据命名原则增译化合物名词2000余，附于其后。1940年由该馆唐仰虞校阅之后，准备出

版。但由于后方印刷困难，原书又多化学符号，故一再稽延，直到1945年，增订本才得以出版。 

2.3国立编译馆时期科学名词审查活动取得的成就 

    在编译名词并组织专家审查方面，国立编译馆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国立编译馆的组织下，到1949年，已经审查并出版的自然科学名词(不含医学)有18

种：天文学（1934）、数学(1945)、统计学(1944)、物理学(1934)、化学命名原则(1933)、化学命名原则增订

本（1945）、化学仪器设备(1940)、发生学(1937)、比较解剖学(1948)、气象学(1939)、矿物学(1936)、普通

心理学(1939)、电机工程·普通部(1939)、电机工程·电化部(1945)、电机工程·电力部(1945)、电机工程·

电讯部(1945)、化学工程(1946)、机械工程（普通部）(1946) [
[12]]。此外，笔者还发现以下5种医学名词已经

审查并出版：细菌免疫学（1937）、人体解剖学（1947）、病理学第一册（1948）、精神病理学（1940）、药

学（1933）。 

    据有关部门统计，还有一批虽然没有公布但在进行中的自然科学名词29种（不含医学）。在整理付印中的

有1种，即化学术语；在复审中的有3种：天文学（增订本）、地质学、土木工程·结构学部；二审本在整理中

的有1种，即土木工程·测量学部；在初审中的有3种：物理学（增订本）、岩石学、土木工程·铁路与公路

部；初审本在整理中的有7种：昆虫学、植物病理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生态学、植物组织学及解剖学、人文地

理、自然地理；初稿在油印中的有1种，即普通园艺学；初稿在编订中的有13种：生物化学、细胞学、组织学、

普通动物分类学、脊椎动物分类学、植物形态学、植物园艺学、普通植物分类学、水利工程、机械工程·造

船、机械工程·铁路机械、机械工程·自动车航空器、机械工程·工具仪器动力厂设备[12]。 

    国立编译馆编订并组织专家审查通过的科学名词促进了当时的科学传播和科学研究，也为新中国继续开展

科学名词审查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时人对编译馆的这项工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编译馆努力此项工作，成绩斐然”。[[13]]曾参与民国

时期化学名词审查工作的曾昭抡先生指出，在此阶段“通常所用之科学名词遂渐得统一”。[[14]]纵观中国近代
的科学名词审查活动，国立编译馆时期的工作成效远比医学名词审查会及科学名词审查会时期的工作成效大，

主要原因之一当然是后者审查通过的名词、锻炼起来的名词审查人员为前者的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此外，

还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1）名词审查机构更权威 

    国立编译馆时期的名词审查机构权威性更大，固然是与政府权威性增强有关，除此之外，还与名词审查机

构组织更完善有关。 

    医学名词审查会及科学名词审查会有着浓厚的民间性，缺乏专职的工作人员，名词审查委员由与会团体推

荐，名词起草工作由名词审查委员在业余时间完成，审查通过的名词还需要教育部请人再度审阅。从名词审查

费用来看，政府仅仅负担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得靠与会团体交纳。国立编译馆时期则设立了专门的编订机

构，有专门的名词编订人员，名词审查委员由国立编译馆呈请教育部聘请，名词审查资金由国家提供，审查通

过的名词直接由教育部公布。这些都是医学名词审查会及科学名词审查会所不能比拟的。 

    （2）名词编订程序更完善 



    医学名词审查会及科学名词审查会缺乏完善的名词编订程序，使得部分名词草案的编订不规范，没有提供

旧译名，只提供了原名和拟定名，有的甚至只提供原名，这很不利于专家审查。国立编译馆基本上遵循如下名

词编订程序：先搜集各科英、德、法、日名词和旧译名，然后谨慎选择一个较为妥善的旧译名作为拟译名，其

余旧译名则作为参考译名。这种程序更为完善，编订的草案提供了不同语种的外文名、旧译名、拟定名等，便

于专家审查。 

    （3）协商更充分 

    译名的确定，离不开充分的协商。民国初期的医学名词审查会，已经有一定的协商气氛了，“每值辩论

时，各代表倾吐其素蕴，务不留毫发之遗憾而后已。而一有真理披露，又无不能舍己从人，尊崇公理，其气谊

之融洽，雍雍乎几于中外一家矣。果我国之会议而悉遵此轨也，其何道之不济？”[[15]]但由于当时的医学名词
审查会除医学组外，审查员代表性不广泛，比如化学组，并不能代表全国的化学界，所以这种协商只是小范围

而已。科学名词审查会时，参加团体增加，协商范围扩大。国立编译馆时期，协商范围进一步扩大，此时的名

词审查委员在全国性的专业领域内产生。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医学名词审查会及科学名词审查会通常只能在

有限的大会时间内协商，会前会后都很难做到广泛协商，国立编译馆时期则不是如此，它通常在组织专家们进

行名词初审后，再挑出意见不一致的名词进行复审，直到大家意见趋于一致，才再提交大会讨论（有些名词也

未经开会讨论，如矿物学名词）。这样审查通过的名词更具群众性，容易被遵用。 

    （4）参与名词审查的全国性专科学会更多 

    国立编译馆时期，具有更多的全国性专科学会，这为科学名词审查活动提供了更坚实的组织基础。全国性

专科学会往往代表全国范围内专业领域的最高水平，若有全国性专科学会的介入，科学名词审查活动的科学性

和有效性都能大大加强。国立编译馆组织审查通过的某些学科名词得到通行，是与某些专科学会的形成分不开

的。医学名词审查会及科学名词审查会审查通过的医学名词，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与其审查通过的化学名词

相比，则通行性强多了。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医学名词是由代表当时医学最高水平的几个全国性的医学团体参

与审查的。由于当时国内缺少全国性的化学学会[[16]]，医学名词审查会及科学名词审查会没有全国性化学学会
的加入，其通过的化学命名原则不能代表化学领域的意见，很难通行。国立编译馆组织审定的化学命名原则被

广泛采用，原因之一就是成立了中国化学会。[14]《化学命名原则》是由该学会会员郑贞文、王季梁、吴承洛、
李方训、陈裕光、曾昭抡、 恂立等7人通过的。 

    （5）名词推广措施加强 

    医学名词审查会和科学名词审查会审查通过的名词，使用的人不多，原因之一就是缺少强有力的推广措

施。它们采取的推广措施不外乎是：编纂名词书，出售名词审定本，在杂志上登广告，送一些审查通过的名词
[17]


